
华东理工大学实验室专项经费修建项目管理办法 

 

校通字[2000]第 100 号） 

为了规范实验室专项经费修建项目管理，认真地管好、用好国家的专项拨

款或自筹资金，对于实验室专项建设项目，学校全面推行修建项目工程招标及

监理制度，以加强施工过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验室

专项经费修建项目管理办法如下： 

一、凡经批准通过国家的专项拨款或自筹资金实施并纳入学校建设总体规

划的实验室项目专项建设，原则上采用本办法管理。 

二、为了确保实验室修建项目的工程质量、施工进度达到预期目标，学校

成立实验室改造领导小组和由有关职能处室参加的工作小组，负责组织专家组

对实验室建设与改造项目进行立项审核。维修公司、工程设计院、工造系对修

建项目提供技术支撑。 

三、为保证顺利施工，凡批准立项的实验室修建项目，首先由实验室与装

备处和教务处负责对教学实验课程和实验室用房进行合理调整，涉及到土建结

构、防火防盗、供电供水改造的项目由基建处、保卫处、动力部门负责审核。

涉及校园环境和较大规模改造的项目由工造系和工程设计院负责规范化设计，

整个实施过程的经费支出和规范化操作由财务处、纪委、审计处负责审核和监

督。 

四、校审计处根据图纸要求制定工程概算(标的)。校专项建设领导小组根

据需要和可能，确定最终修建内容。学校组建由有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参加的工

程招标组，以邀请招标方式，向符合要求的施工队发标，并对投标单位的报价

高低、技术水平、工程经验、市场信誉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全面分析，投票

选拔出价格性能比最优单位为施工单位。 

五、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设单位（学院）与中标施工队签定

承包合同的同时：必须与中标施工队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和《廉政合

同》。承包单位因施工需要招用的劳务工，应符合上海市和学校的劳务工管理

的有关规定。 

六、由专项建设领导小组委托校内有监理资质的单位全权负责工程质量的

监控。监理单位必须严格遵守监理职责，实行挂牌上岗，任务完成后负责将工

程项目的验收报告、竣工图纸和通过审计的工程决算书交工作小组，由工作小

组整理后送档案馆存档。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